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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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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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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路
臣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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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六
日
 

戈
登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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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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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務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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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動
式
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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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大
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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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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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接
由
本
製
造
廠
送
到
商
職
或
消
 

口
耗
顧
客
一 
切
修
葺
及
重
蓋
侬
也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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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業連屋宇平賣 

此
實
業
位
於
 

HJ
比
皆
。
所
佔
地
段
■
由 

十
六
皆
至
二
十
街
 - 
有
新
建
現
代
化
舖

濶

。

一
卄
尺

位
兩
間
。 

滦

。
饅
邊

個
房
住
宅
一
間
。
此
兩

間
舖
位
。
有
一
間
經
已
賃
出
。
每
月
舖
 

租
壹
百
元
。
其
他
一
間
。一
爲
業
主
經
營 

伙
食
生
意
。
每
年
生
意
約
做
五
萬
元
之
 

譜

。
舖
尾
有
住
舍
數
間
。
幷
有
餘
地
可
 

用
做
棧
房
。
取
價
相
宜
？
獨
享
權
利
登
 

記
.
。
有
志
營
斯
業
者
。
勿
失
此
良
机
。 

請
早
到
來
洽
商
。

R
O

SS

 

R
EALTY

2608

 W
ese

 Broadw
ay

 

硼
戳C

E・  4184

韻
風
謳
攤C

E.6458

賣廣吿 

一
健
力
埠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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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有
 

一
興
旺
遠
近
皆
知
今

标
連
實
業
 - 
槪
出
 

石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 

IW
恕
不
答
覆
此
啟

一
因
年
老
所
以
愿
將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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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
取
價
相
宜
如
百
諸

一 
到
來

通

LU
C

K
Y

 
LA

K
E

 H
O

TEL

 

P
・ O
 

B
ox  

92  

Lucky
 Lake-  Sask

。

一 本報有大帮舊報紙及濶十七M
l#

聯
盟
國
大
會
議
•
馬
卿
昨
於
苜
途
前
。 

曾
將
美
酷
莫
斯
科
大
使
士
密
之
報
各
。 

作
長
久
之
研
究
•
爲
卿
是
次
並
携
國
務
 

部
顧
問
波
蓮
及
東
歐
事
務
司
司
属
來
印
 

哈
特
同
往
巴
黎
云
，

® 捕獲猶太激烈份子 

將
波
徵
入
陸
軍
服
務
 

耶
路
撒
冷
廿
日
聯
合
社
電
。
據
報
伊
色
 

列
陸
軍
，
爲
聯
盟
國
巴
勒
斯
坦
仲
裁
巴
 

諾
度
爵
士
被
人
行
剌
斃
命
事
。
已
將
猶
 

太
之
激
烈
派
份
子
二
百
餘
人
逮
捕
・
囚
 

於
札
發
監
獄
・
聽
候
.被
强
迫
編
入
陸
軍
 

■
伊
色
列
內
閣
•
是
日
晨
在
忒
爾
威
舉
 

行
會
議
 

通
過
緊
急
法
案
•
規
訂
聖
地
 

之
一 
切
恐
佈
機
關
組
織
爲
非
法
。
預
料
 

是
日
下
午
。
伊
色
列
政
府
將
公
佈
鼓
令
 

。
伊
色
列
陸
寧
於
星
期
六
•
所
發
出
禁
 

止
耶
路
撒
冷
猶
太
人
民
出
街
之
戒
嚴
命
 

令
・
昨
星
期
日
經
已
取
消
■
但
陰
軍
仍
 

ffi 續
按
戶
捜
索
激
烈
派
份
子
云
。 

•
前績外長被炸斃命 

仰
光
二
十
日
蜜
，
緬
旬
前
任
外
交
部
長
 

尤
天
得
。
日
前
被
兇
徒
藏
手
榴
彈
於
私
 

家
汽
車
之
內
。
爆
炸
受
傷
。
延
至
星
期
 

六
日
。
已
因
傷
懲
命
•
彼
始
終
未
能
恢
 

復
知
覺
•
緬
甸
政
府
現
宣
布
將
彼
國
葬
 

。
但
出
殯
日
期
未
定
，
其
遺
妻
現
已
由

唤
起
程
囘
國
。
其
子
女
4
英
國
攻
一

。

彼
本
人
原
已
被
任
爲
駐
英
大
使
。
不
日
 

赴
任
。
自
彼
辭
去
外
長
 
一 
職
後
。
彼
轉
 

任
緬
旬
義
勇
軍
總
監
。
力
謀
剿
滅
共
產
 

■
今
彼
被
暗
殺
身
死
一
 
初
句
已
陷
于
更
 

嚴
重
狀
態
 .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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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黎
貳
拾
H
合
衆
社
噌
。
法
國
殴
會
業
 

已
通
過
基
爾
內
閣
總
理
所
提
出
之
「
挽 

敕
法
那
」
經
濟
方
案
，
增
加
抽
稅
二
萬
 

萬
六
千
萬
元
，
表
决
時
以
二
百
九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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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對
弍
"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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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票
摘
過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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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柏架斯坦任麻出口 

喀
喇
蜜
戈
十
日
電
•
柏
架
斯
坦
政
府
 

昨
晚
宣
佈
■
在
拾
瓜
月
三
拾
豈
"
以
前

欲
輸
運
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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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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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存放國外資產一 
律應予登記 

管
理
辦
法
全
文
正
式
發
表
•

•
②

本
人
或
子
女
在
留
學
期
間
之
學
費
•
，㊂

本
人
或
眷
屬
在
國
外
旅
行
及
囘
 

國
之
旅
費
.
以
上
各
項
以
於
本
辦
法
公
佈
前
已
在
國
外
者
爲
限
一
其
保
留
額
另
 

定
之
*
凡
經
核
准
幷
經
中
央
銀
行
結
售
之
外S

，
尙
未
動
用
者
，
准
予
保
留
， 

仍
應
依
照
本
辦
法
之
規
定
申
報
登
記
-

， 

第
十
條
•
，凡
移
存
於
中
央
銀
行
或
其
委
託
銀
行
之
外
滙
存
款
•
得
依
左
列
 

規
定
使
用
之
：
一
。
經
財
政
部
核
准
之
正
富
用
途
•
，
二
•
憑
輸
入
許
可
部
支
付
 

輸
入
貨
飲
 

2:
二
。
兌
換
金
圓
券
或
購
買
民
國
卅
六
昼
 
葵
金
公
債
或
政
府
將
來
發
 

行
之
金
圓
公
債
■

第
十
豊
條
：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違
反
本
辦
法
第
五
至
第
八
條
之
規
定
者
•
依
妨
害
 

家
總
動
員
法
懲
匍
暫
行
條
例
第
五
條
之
規
定
處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■
得
倂
 

科
罰
金
•
前
項
違
.反
本
辦
法
量
者
，
於
判
决
處
刑
後
其
存
放
國
外
之
外
®

賣
 

產
由
政
府
向
各
艙
外

18

政
府
交
涉
沒
收
之
，

第
十
二
條
：
對
於
違
反
本
辦
法
第
五
至
第
八
條
之
行
爲
•
向
主
管
官
署
報
 

吿
。
因
而
判
决
處
刑
幷
沒
收
其
存
放
國
外
之
外
»

資
產
者
•
應
以
此
項
沒
收
外
 

滙
資
產
價
値
百
份
之
四
拾
獎
給
報
吿
人
■

第
拾
三
條
・
•
南
京
■
上
海
，
天
津
•
廣
州
・
漢
口
各
市
(
及
其
他
經
行
政
院
指
 

定
之
地
點
 3

應
於
本
辦
法
公
佈
後
•
立
卽
成
立
中
學
民
国
人
民
外
«

資
直
申
報
 

登
記
指
導
委
會
・
由
市
長
•
市
參
讓
會
長
 - 
財
政
部
代
表
壹
人
・
中
央
銀
行
代
 

衷
一
人
・
及
由
市
長
就
市
參
跋
員
及
各
殻
市
法
團
中
選
聘
置
人
至
五
人
組
織
之
 

，
以
市
長
市
缴
議
會
建
長
爲
召
集
人
。
幷
由
財
政
部
中
央
銀
行
及
各
鼓
市
政
府
 

酌
配
辦
事
人
員
•
前
項
委
員
會
之
任
務
如
左
：
壹
・
使
所
在
地
人
民8
 知
本
辦
 

法
之
內
容
•
，
二
•
指
導
及
協
助
申
報
者
辦
理
登
記
•
，三
-
對
於
市
區
內
殷
富
人
 

民
及
商
家
負
諭
問
及
 

®. 
導
之
責
•
，四
-
接
受
關
於
匿
報
外
酒
資
產
者
之
情
報
■ 

幷
移
轉
於
主
管
官
署
。

第
十
四
條
••
在
國
外
經
行
政
院
指
定
之
地
區
內
由
領
使
舘
負
責
組
織
與
前
 

條
性
質
相
似
之
中
奉
民
國
人
民
外
滙
資
產
中
，報
登
肥
指
導
委
員
會
・
其
詳
細
辦

法
•
由
行
財
政
院
定
之
。

第
拾
五
條
••
本
辦
法
自
公
佈
之
"
施
行
。

完

•
王世杰談論否决權

上
海
二
拾
日
電
•
外
交
部
長
王
世
杰
・
日
昨
由
南
京
抵
滬
。
據
彼
說
，
中
國
之
 

提
議
限
制
運
用
否
决
倭
・
將
在
巴
黎
之
聯
盟
國
全
體
會
議
席
上
，
提
 
出
討
論
■ 

王
氏
又
云
。
中
國
對
于
與
亞
洲
國
家
有
直
接
關
係
之
問
題
。
极
爲
注
意
■
但
對
 

于
謠
傳
中
國
欲
在
大
會
請
求
迅
速
解
决
日
本
和
約
問
題
・
王
氏
則
不
肯
証
實
。 

亦
不
加
以
否
認
。
聞
王
外
長
因
在
南
京
工
作
忙
碌
•
此
次
出
國
参
加
聯
盟
國
大
 

會
♦
擬
在
巴
黎
逗
留
僅
一
個
月
，
而
大
會
最
少
需
兩
個
月
時
間
・
討
論
已
經
提
 

交
之
四
拾
條
提
案
・
在
未
返
國
以
前
，
王
外
長
希
望
能
赴
英
國
一
 
行
•
若
時
間
 

料
可
。
則
再
欲
往
美
國
 
一 
行
云 
一

•
不參加工業衛生會

須
向
政
府
循
取
雨
 

■
高麗使5

南
京
卄
日
電
 

衞
生
部
長
周
贻
春
宣
布
•
國
際

衞
生
第
九
居
會
議
■
定
期

十
月
十
三
日
至
拾
七
日
在
倫
敦
舉
行
。
中
國
因
實
行
節
制
外
酒
政
策
•
决
不
派
 

員
赴
英
会
加
• 
惟
南
京
中
央
醫
院
院
長
 

現
在
國
外
，
至
時
或
可
以
彼
個
人
資
 

格
■
出
席
大
曾
云
。
•

■

莫
融
科
談
判
有
决
裂
勢
 

英美專使訂期離俄 

俄
京
莫
斯
科
卄

1：

加
拿
人
社
電
•
英
英
是
日
宣
佈
。
謂
其
參
加
四
强
談
判
柏
林
 

总
概
之
專
使
•
將
於
明
日
雌
莫
斯
科
・
首
途
往
已
黎
之
聯
盟
國
秋
季
大
會
•
英 

英
專
使
離
俄
之
舉
。
或
可
視
作
莫
斯
科
談
判
柏
林
封
鎖
及
其
他
爭
執
之
會
談
• 

已
經
結
束
。 

fB
莫
斯
科
■
華
盛
頓
•
倫
敦
及
巴
黎
方
面
。
並
無
結
束
談
判
之
官
 

佈
•
據
報
法
大
使
杏
,
泰
奴
。
亦
將
與
英
英
專
使
採
取
同
橇
行
動
•
亦
年
囘
巴
黎
 

之
準
備
■
目
下
在
巴
黎
方
面
。
法
外
長
蘇
蔓
•
是
日
接
見
英
外
相
貝
芬
。
英
內
 

政
部
長
麥
尼
爾
及
英
駐
法
大
使
哈
維
•
互
談
一
小
時
・
作
非
正
式
检
射
莫
斯
科
 

四
强
談
判
之
事
•
是
日
下
午
■
法
外
相
蘇
卷
一 

將
於
英
外
相
貝
苏
奥
國
務
卿
馬

赴
法

岷

尼

拉

卄

日

電

，
合

衆

叶

凝

向

髓

以
 

誼

使

團

隅

員

四

人
■
昨
晚
由
岷
尼
佗
乘

飛
機
赴
與
，
在tr

卄
逗
留
斂
H

赴

次

京

巴

黎

”協
助
高
麗
代
表
 

盟
闌
承
認
高
間
之
山
共
和
的
府

歸©
 阿
族
聯
盟
成
立
政
府

特
闘

(
@
n

日

合

衆

机

电
• 
阿

刺
伯
聯
盟
 

是
h
自
生
戒
R
巴
勒
斯
坦
 

阿

刺

伯

政

府
"
委
任
现
駐
耶
路
撤
冷
阿
 

族
管
解
匾
/

軍
摩
然
督
波
士
夏
爲
首
相
 

，
特
蘭
斯
約
但
及
伊
拉
克
。
對

l.yA
巴
 

勒
斯
坦
阿
刺
伯
政
府
一
事
 

作
强
烈
反

L
M
爾
・
會
談
柏
林
間
題
•
馬
紹
爾
已
於
昨
日
■
乘
專
機
飛
往
巴
黎
準
備
出
席

對
•
謂
此
舉
足
便
巴
勒

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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